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股東印鑑卡 

股 東 姓 名  

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

          

出 生 日 期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通 訊 處 戶 籍 地 址 
郵遞
區號     

  巷 

 

  弄 

 

  號 

  之 

 

 

  鄰 

 

 

 
 
街 路 
 
 
 
 
  段 

 
 
縣市 

 
 
 
鄉區 

鎮市 

 
 
 
村里 

 

電 話  

 

戶號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貴股東台鑒： 

請檢附以下資料: 

■填妥印鑑卡一張『印鑑卡之資料務必自行詳填』(戶籍地應與身分證內容相 

  同)，本國股東留存之通訊地址以國內為限。 

■本國自然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

  1.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，檢附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 

   影本。 

  2.僑外自然人應檢附居留證影本，未取得統一證號者請檢附護照影本。 

  3.本國法人應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。 

  4.外國法人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海外存託憑證所表彰之證券者，應檢附相 

   關主管機關核准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。 

■若為更名，需檢附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(有記 

  載變更事項)。 

■蓋妥印鑑(欲留存簽名樣式者，請股東本人攜帶國民身分證親自臨櫃辦理當場

簽名)。 

 

備妥文件後請將正本寄至: 

100003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83 號 5 樓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代理部收 

※若有塗改，塗改處請加蓋原留印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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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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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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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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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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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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